附件1：
重庆财经职业学院

《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》课程实施意见

根据教育部、人事部、劳动保障部《关于积极做好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[2007]24号）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要求〉的通知》（教高厅[2007]7号）等文件的要求，学校研究决定，在2007级已经将《职业发展与就业训练》作为限选课程列入计划的基础上，自2008级开始，将大学生《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》课程作为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。具体实施方案如下：
一、课程目标
通过大学生《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》课程教学活动的开展，在我校逐渐建设以必修课程教学为基础、以专题讲座为补充、以职业规划辅导活动为辅助、以专兼职师资队伍建设为保障的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体系，提高就业指导的普及率及实效性。
二、组织领导
成立学校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任组长，成员由教务处、就业指导办公室、各系的相关负责人组成。
三、机构及人员设置
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、专兼结合、高素质、专业化、职业化的师资队伍。学校成立“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教研室”，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教研室设专人负责课程管理、教师培训、教学资料的收集整理、标准课件制作等；设若干兼职教师岗位，由学生处招生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、系党支副书记、辅导员、班主任等担任，负责本门课程的教学。教务处和学生处共同研究具体课程安排。
四、课程内容及安排
详见附件：重庆财经职业学院《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》教学大纲。
五、时间要求与学分计算
本课程作为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，共2个学分，32个学时。课程分布在一、二学年四个学期开课，学生学时修满，考核合格即获得相应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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